
抵 触的遗嘱的情况
,

这时应以最后的遗嘱为谁
。

这是遗嘱的变更或撤销的一般恰况
。

但是
,

无

沦 公变吏或者撤销原立的遗嘱
,

也必须和 设立遗嘱时一样
,

是 众遗嘱人自主 自愿的行为
,

是

J七真实意思的表示
,

任何人都不得 !卜法强制和 l
:

涉
。

此案
`
1
, 被继承人

, l:.前先后设立 了三份遗

嘱
,

都 有共见证 人
,

井采川书而形式
,

是符合立遗嘱的法定形式的
,

从表 而
_

l: 石
,

第二 份和

第三份遗嘱
,

似乎是被继承人有
J

奋变更前一份遗嘱
,

了11实际土
,

第二份和第 三 份 遗 嘱的出

现
,

和 i泛立 第一份遗嘱时一样
,

步卜不是其水人真实思想的表示
,

而是在他 人的欺骗
、

威胁
、

强制下所为的法律行为
,

根 木就不是他 本人想要变更或者撇销凉立的遗嘱
。

尤其是第 三份遗

嘱
,

完全是在她 儿 子的强制
、

胁迫下所设立的
,

绝 不能把它石作是遗嘱变吏或者撤销的最后

结果
,

不能认定为死者真实意思的最后决定
。

所以
,

在这 , .Ii是不能适川 “ 以 址 后 的 遗嘱为

准
”

的法律规定的
。

kIl 此
,

法院认定三份遗嘱均无效的判决是正确的
,

死者的遗产按法定继承

井适 当 1峨顾尽贻养义务较多的继承人
,

也是很恰 当得体的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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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学会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成立

中国法学会法学获础理论研究会成立大会于六月
一

{一 日至
一

}
·

六 11在庐山弓封 J’.
。

到 会代表

百余人
。

在选举出了干事会之后
,

继续举行学术讨论会
。

与会的学者专家各扦己见
、

畅所欲 六
,

会场洋溢着百花齐放
、

百家争鸣的话跃气氛
。

按照原 l r计划
,

i寸论两个问翘
:

一是法律的概

念 , 二是 法律和改
一

草
。

第一 个问题
,

主要是侧重讨沦近年来法学界 )
` ’

泛关注的 法律的阶级性

和社会性问题
。

第二个问题虽然 也是法学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问题
,

但是 山于时 n! l等多

方面的原因
,

讨论仅仅是揭开了序幕
,

尚未分展 夕:ol

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?

如何正确认识法的本质
,

明确法的概念
,

这是法学墓础理论 中的一个从本问题
。

Bfl 绕这

个问题
,

法学界对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问超
,

进 行了广泛的讨论
,

众说纷纭
,

莫衷一是
,

究

竞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? 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
:

一种意见认为
,

关键在于如何正确理解法的阶级性问题
。

据粗略统 计
,

口前在法学界发

表的一些文章中
,

对法的阶级性的表述
,

至少有十种以上的不同说法
。

有的虽然提 法相同
,

但是具体解释又完全不一样
,

以致尽管同是 1三张法是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统一
,

而最后结论却

完全相反
。

一种意见认为
,

固然大家对法的阶级性的理解还不完全相同
,

但是从本上可以说石法还

是比较一致的
。

的利益服务的
。

简言之
,

都认为法的阶级性就是指法是一 定阶级意志的反映
,

并为一定阶级

分歧只是在于
:

有的认为
,

任何法都具有阶级性
,

没有无阶级性的法
, 有的

贝Jl认为
,

从整体上看
,

法律是有阶级性的
,

而具体到某些
“
维护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利益的 法

律
” 如交通管理法规

、

环境保护法等
,

是没有阶级性的
。

至于什么是法律的社会性 ? 阶级性

和社会性二者的关系是怎样的了 认识上的差异就更大了
。

弄清楚这些问题
,

是关键 之所在
。

社会性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?

山于大家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层次去进行观察
,

从而对法的社会性以及社会性与



阶级性的关系的理解也不尽相同
,

主要有以下几种石法
:

1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法的木质属性只能有 一个
,

这就是法的阶级性
。

从法本身是一种社会

现象
,

是川来调整社会关系的
,

是 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这个意义上讲
,

法其有社会

性
。

社会性是 法的一 种重要属性
。

法的社会性反映 法的阶级性
,

法的阶级性包含 了 法 的 社

会性
。

2
.

有的同志 认为
,

法是
一

种 社会规范体系
,

它在执行阶级统治职能的同时
,

还执行肴对

整个社会有利的 社会公共职能
,

这就是法的社会性
。

但是
,

不应把
“

阶级性
” 同 “ 对全社会

有利
”
这两点绝对地对立起来

。

阶级性和 社会性都是 法不 可缺少的重要属性
。

法的社会性是

共有阶级性的社会性
,

法的阶级性是具有社会性的阶级性
,

甚至可以说阶级性正 是 社 会 性

的表 现
。

.3 有的同志 认为
,

法律泞先或主要是反映统治阶级的利益
,

但却不 可能只反映统治阶级

本身的利益
,

它必然地或者说不可避免地要容纳社会中其他阶级的某些利益
,

社会上全体公

民的合法的权利
,

都要受到法律的保护
。

这就是法矛}: J I有广泛的 :Ji 会性
,

也即社会共同性
,

法律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
。

J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法作为整体
,

是属于上层建筑现象
。

但分侧开来看
,

蛾然大部分法律

是 直接反映经济墓础
、

反映生产关系的 ; 但也确有一 部分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较疏远
,

! (li 与生

产力的发展状况有直接关联
。

某个特定法律
,

某个法律中的某些法律规范
,

单独 411 出来石
,

同法的整体
、

同整个法律体系
,

不只是量的不等
,

在质上有时也有区别
。

法在整体
_

l二有阶级

性
,

并不排斥它的某个部分作为独立部分时的非阶级性
,

即全社会性或全民性
。

如 环境保护

法
、

海 L交通安全法等
。

5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法本身就是反映和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
,

具体表现在
:

法 !日

一 定的社会关系所决定
,

反映 社会关系的要求
;
共有调整社会关系的社会职能

,
起着维护一

定社会关 系和社会秩序的作川
。

这就是法的社会性
。

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是法的两个侧而
:

从法反映和调整一定社会关系的角度看
,

它是社会性的
; 从其执行社会调整职能所依据和维

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的角度看
,

它是阶级性的
。

法具有两重性
,

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辩 证

统一
。

法的阶级性是法的主导方而
,

是法的质的规定性
。

6
.

有的同志认为
,

法律的社会性
,

主要是指法律作为一种社会规范
,

具有一种与政治职

能相对的社会职能
,

它是属于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积能或作用这一范畴的问题
。

执引社会职

能的法律规范
,

从它们的制定和 实施上看
,

具有阶级性的一面 , 从它们所调整的对象和 作用

上看
,

具有不带阶级性的一 而
。

法律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
。

此外
,

大家对我国社会三L义法的概念等问题
,

也广泛地发表了意见
。

经过 认真的讨论
,

明确了意见分歧之所在
,

各种不同的观点都将继续进行更进一步的
、

理论联系实际的充分论证
,

使讨论更加深入地开展下去
。

中国法学基础理论研究会的成立
,

必将推动我国法学界在法学墓础理论研究方面
,

有所创新
、

有所前进
,

从而为发 展 和 繁 荣

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
,

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
,

促进四化建设
,

作出有益的贡献
。

( 余光 )

〔注 〕 大家在发言和文章中
,

对
“
法

” 和 “
法律

” 二词往往是通用的
.

这里为保持原貌
,

也未加严格区分
。


